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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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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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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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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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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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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縣
黨
部
成
立 
幷
開
第 

- 
次
全
邑
公
民
大
會 
討
論
維
持
辦
法 

結
果
公
推
朱
卓
文
出
而
主
持
邑
事 
並
挽 

留
林
樹
巍
囘
邑 
復
長
公
安
局 
當
派
代 

表
前
往
敦
請
朱
氏
出
任
維
持
邑
政 
聞
朱 

氏
力
辭 
後
經
代
表
等
再
三
敦
請 
始
允 

同
代
表
等
赴
公
民
大
會
登
塲 
向
民
衆
報 

吿 
允
維
縣
政 
各
民
衆
始
歡
呼
而
散 

事
變
後 
各
區
鄕
均
張
貼
倒
唐
標
語
甚
多 

現
時
邑
内
缠
方
治
安 
自
成
立
公
民
大 

會 
負
責
維
持
後 
地
方
秩
序
已
恢
復
云 

又
廣
州
市
香
山
公
會 
昨
亦
發
出
通
電 

响
應
香
山
公
民
代
表
大
會
選
舉
縣
長
云

(
續
完)

^卜樂 馬芯 應衣優


